	标的基本信息

	标的名称
	深圳市九洲智和科技有限公司40.8%股权转让

	项目隶属
	(央属 (省属：    省 (市属： 四川  省  绵阳 市

(其他

	是否联合转让
	(是      (否

	是否捆绑债权转让
	(是：债权金额：        万元

(否

	是否允许联合受让
	(是      (否

	是否导致转让标的

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发生转移
	(是      (否

	总转让比例（%）
	40.8

	转让方信息

	转让方名称
	深圳市九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转让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1817573

	所在地区
	 广东   省  深圳  市  南山  区（县）

	住所/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十二路007号九洲电器大厦B室601

	注册资本（万元）
	金额：21,000.00    币种：(人民币  (其他：          

(业务无法提供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王兵

	拟转让产（股）权比例（%）
	40.8

	转让方持有产（股）权比例（%）
	40.8

	是否转让非主业
	(是   (否

	企业管理层级
	二级

	批准机构类别
	(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地方财政部门(地方国资委

(地方金融办（局）(集团（控股）公司(其他

	批准单位名称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单位名称管理级次
	一级

	批准文件名称
	董事会决议-

	批准日期
	 2025 年 6 月 13 日

	转让方

内部决策文件类型
	(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总经理办公会决议(其他：深圳市九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深圳市九洲智和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挂牌的请示

	标的企业股东及持股比例

	标的
企业
股权
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九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0.80%

	
	2
	深圳市集盈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1.20%

	
	3
	深圳华元芯科技有限公司
	20.00%

	
	4
	张天勇
	8.00%

	财务信息

	以下数据出自 (年度审计报告   (专项审计报告（单位：万元）

	基准日期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14978.25
	利润总额
	-568.75

	净利润
	-554.38
	资产总额
	6799.82

	负债总额
	7458.99
	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
	-659.17

	审计机构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

	以下数据出自最近一期企业财务报表（单位：万元）

	报表类型
	(年报(季报(月报
	报表日期
	2025 年  4月30 日

	营业收入
	3615.01
	利润总额
	-370.34

	净利润
	-370.34
	资产总额
	6995.08

	负债总额
	8024.60
	净资产

（所有者权益）
	-1029.51

	评估信息

	 评估信息是否公开
	(公开     (不公开 

	评估（估值）机构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31日

	评估备案 (核准)机构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备案    (核准

	备案/核准日期
	  2025 年 6月 13 日

	评估报告文号
	鹏信资评报字[2025]第SHZ012号

	资产评估结果（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净资产（如果无法提供，可填写账面原值）
	15.89
	2500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1020

	其他披露信息

	重
大
事
项
及
其
他
披
露


	重大债权债务
	1. 本次转让不涉及金融债务。

2.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企业债权债务由标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受让方将与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享有相应权益或承担相应责任。

	
	职工安置事项
	不涉及

	
	其它披露事项
	1、转让标的从评估基准日到股权交割日（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受让方按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2、产权交易中涉及的税、费，由转受双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各自缴纳，产权交易中涉及的交易服务费，由交易双方各自承担。

3、意向受让方如拟报名参与受让，需自行对标的企业进行了解（包括但不限于标的企业负债结构、股权结构、资产状况、业务情况、对外投资等方面的风险等），如意向受让方在西南联交所报名则视为认同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成功受让后，受让方不得以标的企业可能存在或潜在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等理由向转让方和交易机构提出补偿或扣减股权转让款。

4、本次股权交易的标的不存在抵押、担保、质押和司法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形，不附带任何或有负债或其他潜在责任，亦不存在任何针对该股权的争议、仲裁及诉讼等情形。

5、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在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时须一并变更其公司名称，其名称中不得再含有“九洲”或“九州”字号。

6、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转受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关部门申报的义务。

7、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在收到受让方应支付的全部交易价款且转、受双方结清服务费后5个工作日内，将收到的价款全额无息划转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8、其它内容详见包括但不限于《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产权交易合同》(样本)等资料。

	管理层是否参与受让
	(参与      (不参与

	转让底价（万元）
	1,020.00

	其他股东

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
	(放弃      (不放弃

	是否涉及优先权
	( 不涉及   ( 涉及

	价款支付方式
	( 一次性支付      (分期付款

	与转让相关其他条件
	一、本次交易通过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专用账户结算。

二、转、受双方于成交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三、付款期限：

一次性付款：受让方应于《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成交价款。

	受让方资格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条件；

3.本次股权转让不接受联合体受让。

	保证金设置

	交易保证金金额
	 3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交纳方式
	转帐支票、电汇、网银等

	挂牌公告期及交易方式

	首次信息披露期限
	20个工作日

	首

次

信

息

披

露

期

满

的

安

排


	无合格意向受让方：

(A、终结信息披露

(B、延长信息披露

(B1、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 10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直到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最长不超过自首次正式披露信息之日起12个月）。

(B2、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最多延长   个周期（最长不超过自首次正式披露信息之日起12个月）。(两选其一)

	
	征集到不超过 1  家合格意向受让方（即仅征集到1  家合格意向受让方）：

(A、延长信息披露

(A1、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直到征集到   家或更多合格意向受让方。

(A2、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最多延长   个周期。(两选其一)

(B、按挂牌价与受让方报价孰高原则直接签约（协议方式成交）

(C、自动终结

(D、网络竞价

(E、其他方式

(E1、股权优先权行权交易方式

(E2、其他方式                
征集到 2 家及以上合格意向受让方：

(网络竞价 (拍卖 (招投标 

(其他方式（(股权优先权行权交易方式 (其他方式        ）





